
国家版权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著作权涉外代理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第一条 为加强对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管理，维护著作权人及作品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著作权涉外代理是指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以委托人的名义，在

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涉外著作权中财产权的转让或许可使用以及其他有关涉外著作权事宜

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条 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著作权涉外代理业务的企业法

人。 

  第四条 国家版权局负责涉外著作权代理机构的审批工作。 

  第五条 凡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均应将申请材料报国家版权局审批。

国家版权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

件的，退回申请材料。 

  第六条 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以下材料：书面申请报

告、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章程及业务范围、人员名单及简历、住所证明。 

  第七条 申请设立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应具有三名以上具有二年著作权工作经验

的专职著作权代理人。 

  第八条 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应持国家版权局批准文件到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法人登记注册。 

  第九条 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版权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是： 

  （一）接受委托，开发作品使用市场； 

  （二）提供著作权法律咨询； 



  （三）代理签订转让或授权使用合同； 

  （四）代理收取版税或以其他形式支付的报酬； 

  （五）接受委托，代理解决著作权纠纷； 

  （六）代理其他有关涉外的著作权事务。 

  第十一条 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一律不得进行著作权涉外代理活动；已经进行著

作权涉外代理活动的，应在六个月内，按本办法补办手续，对不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要求的

条件的，应停止著作权涉外代理业务。 

  第十二条 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版权局和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将按各自的职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申请开办著作权涉外代理业务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涉外代理机构管理不善，不能开展正常著作权涉外代理活动的； 

  （三）涉外代理机构工作失误，给委托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涉外代理机构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五）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 

  第十三条 被处罚的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对国家版权局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

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兼营著作权涉外代理业务的单位，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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